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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本期主編:審查醫師 張家芬 醫師   



一、 非外傷治療性齒列矯正等診療不得申報健保費用(含拔牙及回診之診察、診療處置)。 

二、 申報 92094C(週日及國定假日牙醫門診急症處置)項目，請依支付標準表規定申報。 

＊非當天所有項目皆可加報 92094 

三、 申報 89013C  

(1) Dx：root caries 

(2) Tx：compomer filling 

(3)病歷需註明補牙部位窩洞位置（例如 B.M.D.P） 

(4)當同時有 crown caries & root caries ，且非同一窩洞時，可以分開申報，但

需於病歷上註明。 

四、 108年度「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」將導入一般預算。 

五、 自費用 107年 7月起，申請「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」未上 VPN網登錄，費用將不予

以核發。 

六、 主訴（C.C）(建議每次都填寫主訴以免遭核刪處置費)。 

病患每次就診，病歷均需記載主訴。第一次就診時已詳細記載後續治療計畫，後續

三個月內之診療包含在前述後續治療計畫內，得不需記載主訴，否則依規定核刪處

置費，且申覆不予給付。 

七、 塗氟(IC81)：應於病歷上記載使用氟化物之種類，且氟濃度至少應為 8,500PPM 以

上，違反規定者，不予核付費用。 

六歲以下的病患塗氟寫法可為以下擇一： 

(1)Fluoride Varnish 2.4% Fluoride 

(2)Fluoride gel（or Flouride foam）2% NaF 

(3)Fluoride gel（or Flouride foam）1.23% APF 

(4)Fluoride Varnish 24,000 ppm Fluoride 

(5)Fluoride gel（or Flouride foam）9,000 ppm F 

(6)Fluoride gel（or Flouride foam）12,300 ppm F 



八、 自費用 107年 4月起，支援醫師為牙髓病科與口腔顎面外科(須為健保署轉診加成名

單)，執行各專科醫令(ENDO:90001-90020C，90088C，90091-90098C，90112C；

OS:90001-90073C，92088-92095C)為 100%者，期支援點數不設上限，但執業與支援

點數合計額度，仍依原規定辦理。 

九、 申報 91003C、91004C，依據支付標準表規定，應於病歷上記載 O.H.I，申報 91014C

病歷應記載 disclosing agent application，O.H.I for plaque control。 

十、 「申報初診診察之病歷書寫內容」提醒初診診察 01271C～01273C：(一)全口無牙或

殘存牙齒少於 8顆之病患不得申報 01271C、01272C及 01273C。(二)初診診察記錄視

同病歷首頁，應於每次抽審時附上最近一次(一年內)之初診記錄及相關 X光片，如

為連續抽審案件應載 明於醫令清單上。 

十一、 病歷之增刪修正：病歷、處方等若有增刪修正時，應依醫療法第六十八條規定辦

理。 

醫療法:第 68 條 

醫療機構應督導其所屬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時，親自記載病歷或製作紀錄，並簽

名或蓋章及加註執行年、月、日。前項病歷或紀錄如有增刪，應於增刪處簽名或

蓋章及註明年、月、日；刪改部分，應以畫線去除，不得塗燬。醫囑應於病歷載

明或以書面為之。但情況急迫時，得先以口頭方式為之，並於二十四小時內完成

書面紀錄。 

十二、 製作乳牙不銹鋼牙套，當日不可另行申報 OD。 

 

 

 


